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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教学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以教学质量保障

机构为基础，以审核评估为核心，秉承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建设和完善我校本

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本期主要介绍我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情况，

以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学督导管理办法》的制定出台。 

 

【工作动态】 

加强协作、落实责任，确保数据录入“零差错” 

——我校召开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会议 

制度引领，适应学校发展新常态 

——我校召开《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协调会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学督导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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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协作、落实责任，确保数据录入“零差错” 

我校召开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会议召开 

9 月 27 日，2016 年教学基本状态数据暨年度教学质量报告补充数据采集工

作会议在行政楼 610 召开。会议由教学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以下简称评估办）

主任毕雪阳主持，顾晓敏副校长出席会议并作重要指示，相关职能部门（直属单

位）负责人、数据采集填报员等参加会议。 

顾晓敏副校长强调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并就

2016 年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采集工作提出五点要求。一是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数

据采集工作，深刻认识理解数据内涵，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在时间紧、任务重

的情况下，以高度的责任感，合力做好各项数据的采集工作，为我校 2018 年迎

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做好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设。二是确保数据的、客

观性、准确性真实性，选拔工作态度好、责任心强的人员负责数据采集录入工作，

切实落实责任制，确保数据录入“零差错”。三是重要数据与部门领导沟通，与

协办部门积极协调，确保数据的及时提交与完整。四是负责基础数据的部门需严

格按照规定时间节点完成录入工作，避免影响后续工作的进行。五是评估办需做

好数据采集填报员培训，积极做好沟通、协调、服务，确保数据采集工作平稳顺

利开展。 

会上评估办人员传达了教育部、市教委相关文件精神，并对 2016 年本科教

学基本状态数据暨年度教学质量报告数据采集工作的重要性、采集方案、工作要

求、内涵解读、系统培训等事宜进行了整体介绍。会后，评估办在实验中心 702

室对相关部门数据采集填报员进行了集中培训，确保数据采集工作顺利进行。 

（要点：1. 明确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 

2. 顾校长强调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并

对数据库采集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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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引领，适应学校发展新常态 

我校召开《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协调会 

11 月 24 日，我校召开《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协调会。会议由副校长顾晓敏主持，人事处

处长刘永琴、财务处处长许燕、 教学质量控制与评估办公室主任毕雪阳参加。 

会议就《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提交院长办公会研究的相关事宜形成一致

意见。 

一、自 2016-2017 学年第 2 学期开始实施新的教学督导条例，2016-2017 学

年第 1 学期采用浦东、松江两校区的原方案过渡，该方案已通过 0A（Office 

Automation 自动化办公）上传人事处备案。 

二、会议讨论了教学督导的经费发放标准，确定标准中含餐费、交通费等其

它费用。校级教学督导组长 3800 元/月，校区校级教学督导负责人 3200 元/月，

校级教学督导 2800 元/月(正高专业技术职务)；校级教学督导 2500 元/月(副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每年发放 12 个月；院级督导 1800 元/月，每年发放 9 个月。 

三、教学督导均全部为外聘人员，均采用临时合同聘任方式。 

教学督导是对学校教学运行和教学管理进行检查、监督、指导、咨询的监督

机构，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的

制定，完全符合两校合并时期特殊情况，有效解决不同校区教学督导工作所面临

的问题和差异，有利于进一步适应学校新常态，合理规范化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

法，充分发挥教学督导在学校教学工作中的有效监控作用，促进教学质量和教学

水平工作的稳步提高。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学督导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12 月 16日，《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学督导管理办法》经学校 2016年第 

5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正式实施，并于今日正式公开发布。 

新出台的《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经前期充分调研论证，充分综合两校原

有特色，对教学督导组织体系与构成结构、聘任基本条件及考核制度、经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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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职责与要求、经费标准及管理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 

新办法的出台有助于促进督导管理制度规范统一，完善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

系 ，全面适应学校新常态，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财经大学服务。 

 


